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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     函 
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 

傳真：(07)5542901 

電話：(07)5525851 

 

受文者：本會會員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中醫(霖)字第 080 號 
速別：速件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附件：函文影本乙份。 
 

主旨：函轉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因應國內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
例，請貴醫療（事）機構提高警覺並落實相關防疫措施，請
查照。  

說明：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 年 12 月 10 日高市衛醫字第 
11043588200號函辦理。 

   
 

 

 






